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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未央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签发人：张鹏

未城管提函〔2023〕17号

对区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

第 73号提案的复函

迟波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集中设立临时摊贩经营区域的建议》（第 73

号）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三年新冠疫情对国民经济和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，

在疫情期间我们也结合中、省、市关于鼓励“地摊经营”、户外经

济的有关安排部署，落实各项鼓励措施。2022年，为助力经济

发展，省住建厅印发了《城市管理执法领域助力经济发展的若干

措施》，市商务局、市城管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文化旅游局、

市财政局也出台了《关于支持户外经济和夜间经济恢复发展的六

条措施》，从政策层面上对户外经济和夜间经济给予了充分支持，

要求在相关部门的配合指导下，在落实“门前三包”责任，不影响

通行，落实安全管理和疫情防控主体责任的前提下，在居民居住



— 2 —

集中区、临街店铺门前、内街小巷等划定临时经营区域，允许流

动商贩在临时经营区域内贩卖经营。我局也积极采取如下三条措

施助力户外经济：

一是推行“841”管理举措。在辖区范围内推广“841”管理举措，

在释放户外经济活力和满足周边市民群众生活需求的同时，引导

各摊点商贩有序规范经营，“8”是针对放开“户外经济”可能产生

的各类隐患设置负面清单，明确提出“8不摆”，即：消防通道、

人行道、绿化带、停车场、盲道、运动场、16条主干道及地铁

口这 8类地方不允许进行摆摊经营；“4”是要求“户外经济”经营

场所按照经营规模配备若干 4类人员（安全员、保洁员，垃圾分

类员、管理员）;“1”是变以前的行政审批手续为现在的承诺书，

要求各临时摊点负责人要签订一份“经营责任承诺书”（承诺书内

对临时摊点在户外经营期间所承担的安全、防疫、环境卫生等方

面的责任进行了详细的明确），做到“放得准管得住，便民而不扰

民”，促进户外经济健康有序发展。

二是加强摊群点管理。一方面加快新申报的早市、夜市等临

时摊群点的审批，及时做好资料审核、现场踏勘等工作，确保应

批尽批。另一方面做好已公示摊群点的规范管理工作，压实属地

中队、管理企业、经营商户三方责任，逐户发放登记卡，纳入食

品安全监管，确保守法、有序经营。目前，我区已公示 2个摊群

点，设置摊位 130个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区域摊贩无序占道

经营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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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坚持柔性执法。树立城市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，安排执

法人员加大对临时经营区域的巡查检查力度，做好流动摊贩、临

街店铺信息登记等服务工作，引导流动摊贩、临街店铺合法经营。

对巡查中发现的一般性违规行为，坚持文明执法，采取以宣传教

育、首违免罚等柔性执法措施，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，助力经济

发展。

2023年以来，新冠病毒已调整为乙类乙管，社会活动全面

放开，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步入正常。未央区也持续发力打造国

家中心城市首善区，区委、区政府也对城市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

标准，市民群众也对城市容貌秩序给予了更高期望，因此，在疫

情期间关于鼓励“地摊经济”的相关措施已不适用于现状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持续做好 2个已审批摊群点的管理工作。同

时，结合辖区实际，深入走访调研，对一些群众需求大、不占用

城市道路、不影响群众的区域联合属地街道办事处积极申请设置

临时摊群点，引导摊贩集中、有序经营。

特此复函。

西安市未央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2023年 4月 20日

（联系人：刘喆 联系电话：1829285944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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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人大人事代选工委，区政府办公室，区政协提案委。


